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

實務實習課程計畫書
1、 依據
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據本系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要點，訂定本系實務實習課程計畫書。
2、 目的

本系為落實辦學特色，實施實務實習，使學生經由養成教育階段，培養專業能力，將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，順利成為業界所需之人才。

3、 實習規劃與進行
一、實習期間及時數
(一) 實務實習課程實施期間，以寒、暑假為原則；如有特殊情形，經任課教師同意後，不在此限。實習時數則依「佛光大學學生實習辦法」規定要求。
(二) 修習實務實習課程應由學生於課程初選前提出「實務實習申請書」(如附件一)，經由學生所屬班級導師或實習單位媒合老師審核同意後，並取得「學生實務實習家長同意書」(如附件二)，始得進行實務實習。本系「實務實習流程」如附件三。
二、實習機構或地點
實務實習課程之實習機構或地點，以符合課程目標並經任課教師認可為原則。
三、實習範疇
本系實務實習課程之實習範疇列舉如下：
(1) 學習應用本系相關課程所培養之技能，包括系統管理、網路多媒體、遊戲動畫及數位內容等，以協助學生自我成長與生涯發展。
(2) 學習機構、企業或組織內各部門之功能，包括設施設備之操作、各部門人員功能角色、以及內部與外部溝通等。
四、實習保險
修習實務實習課程之學生於實習前須辦理平安保險，並將保險文件交予任課教師檢核。

五、實習考核方式
(一)本系由實務實習輔導教師(班級導師或實習單位媒合老師)與校外指導委員(實習單位之督導主管)組成「學生實習輔導小組」，共同考核實習生實習期間的表現。
(二)校外指導委員依據「實務實習考核表」(如附件四)評定實習生實習表現，評分準則包括：實習態度50%(出勤狀況10%、敬業精神20%、合作精神20%)、專業能力30%(專業知識10%、實作能力10%、研發創意10%)、實習日誌20%(日誌內容10%、按時繳交10%)。
(3) 校外指導委員得以個別或小組方式指導實習生，並依據「實務實習考核表」評定學生實習表現。
(4) 實習生須依據實習課表與實習機構之規定，配合實習單位以及校外指導委員要求，按時繳交「實習日誌」(如附件五）。
(5) 實習成績由校外指導委員和實務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分，評量比重為70%：30%。
(6) 實務實習輔導教師依據「實務實習考核表」考核實習生表現，評分準則包括實習表現(30%)以及實習心得報告(70%)。
(7) 實習結束時，實習生須於實習結束一週內完成並繳交「實習日誌」、「實習時數檢核總表」（如附件六）及「實習心得報告」給實務實習輔導教師評量。
附件一
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「實務實習申請書」
	申請人
	
	年級/學號  
	

	
	實習機構與內容（依順序填寫）

	1
	

	2 
	

	3 
	

	實習動機（約300字）



	申請人簽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時間   年   月   日

	審查結果
	 

	實務實習輔導教師簽名
	


附件二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實務實習課程
學生實務實習家長同意書 

     茲同意_________________（學生姓名）參加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與_________________合辦之實務實習，並願與學校、實習機構合作督導學生在實務實習期間之學習。

時間:自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共    天

地點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
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）

家長電話：（  ）

學生簽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備註：家長簽章須家長本人親自簽名及蓋章不得偽造否則依校規處分。

附件三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實務實習流程

 






附件四
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「實務實習考核表」
	學生姓名
	
	學　　號
	

	實習機構
及 部 門
	
	實習期間
	自　　　　 月 　　　　日
至 　　　　月　　　 　日

	
	
	
	

	實務實習成績考核 (100分為滿分)

	實習態度50%(出勤狀況10%、敬業精神20%、合作精神20%)
	

	專業能力30% (專業知識10%、實作能力10%、研發創意10%)
	 

	實習日誌20%(日誌內容10%、按時繳交10%)
	

	得分A 

	對學生的評語



	 校外指導委員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------------------ 以下為實務實習輔導教師負責填寫 -------------------
	實習表現          30%
	

	實習心得報告      70%
	

	得分B
	

	實習分數 （70%得分A）+ (30%得分B）
	

	實務實習輔導教師簽名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件五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實務實習日誌
	實習學生姓名
	
	校外指導委員簽名
	

	實習機構/部 門
	
	實務實習輔導教師簽名
	

	日期
	時數
	實習內容記錄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說明：請至少每週交給校外指導委員簽名。
附件六
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實務實習時數檢核總表
實習學生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年級/學號:
	實習機構
名稱
	實習時程
	實習時數小計(小時)
	校外指導委員簽章
	簽章
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學生提出實習申請




















92年5月22日








92年5月22日





實習生依規定前往實習單位報到


實務實習輔導教師擇期訪視








公佈實習名單


實習生繳交「家長同意書」、「平安保險」證明文件


行前說明會














實習生完成「實習日誌」、「實習時數檢核總表」，請校外指導委員簽名，完成實習。


函寄感謝狀給校外指導委員





學生於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「實習日誌」、「實習時數檢核總表」、以及「實習心得報告」。





校外指導委員於實習生實習結束後一週內，完成「實務實習考核表」寄回





實務實習輔導教師完成實習成績考核





系助理於實習日結束後10日內，彙整上述文件一併交給實務實習輔導教師評量。














